宜春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应急预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师生在教学、科研实验过程中的人身财产安全， 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和“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 ”的原则，构建学校、教学院（部门）、实验室三级响应的实验室安全应急机制，对实验室各类突发安全事故做出及时的响应和处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特制订本应急预案。
第二条 本应急预案坚持事故应急与预防相结合，对实验室可能 引发事故的部位，所在教学院（部门）要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相关负责人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急措施，确保实验室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后，能及时采取人员避险，优先进行人员抢救，科学有效地做好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切实把事故的危害程度控制在最小范围。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三条 学校成立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由书记校长任组长,分管实验室工作的校领导任副组长；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招标采购中心）、保卫处、教务处、科研处、后勤与基建管理处、校医院等部门负责人任小组成员。
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招标采购中心），负责实验室安全日常事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招标采购中心）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各院（部门）成立相应的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院（部门） 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实验室负责人为成员。



各实验室要明确负责人，落实日常实验室安全责任。实验室的全 体人员都是事故应急处置的责任人。
第四条 学校各级实验室安全负责机构的具体职责如下：
（一）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为：领导学校实验室 安全工作；负责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应急预案的制定；检查督促各院 （部门）落实各项实验室安全举措；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时，负责协调指挥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二）各院（部门）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为：负责本院（部门）实验室安全工作；负责督促各实验室不断完善实验室应急预案及安全举措；接受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发生事故时第一时间组织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并向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报告情况。
（三）实验室负责人的职责为：落实学校和院（部门）各项安全管理规定；不断完善本实验室应急预案及安全举措，开展日常安全教 育和应急演练。发生事故时第一时间做好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并向 所在院（部门）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报告情况。
第三章 运行机制
第五条 突发实验室安全事故时，现场人员作为事故报告的责任 人，应迅速启动事故上报机制，并按照事故类型及时采取自救，启动相应处置措施，正确有效疏散人员。
第六条 实验室安全事故上报机制为：事故当事人—事故所在院 （部门）负责人—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上级有关部门。发生


实验室安全事故必须上报，不得隐瞒，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事故及重要情况的，学校根据有关规定给与相关人员相应处分；构成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七条 事故所在院（部门）负责人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现场处置，初步判定事故情况，必要时启动应急预案。各相关单位接到报告后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人员伤害和财产损 失，保护现场，协助事故的后续处置。
第八条 事故控制以后，事故所在院（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 在事故调查结束三天内向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上交书面报告，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部位、原因、事故经过、采取措施、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调查经过、对事故性质的认定和结论、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建议意见，以及事故教训、防范和整改措施等。
第九条 学校根据事故性质、危害程度及责任落实等实际情况， 对事故所在院（部门）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违反法律法规的，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同时督促指导事故所在院（部门）做好事故的善后工作，并对事故反映出的相关问题和安全隐患进行整改。
第四章 应急处置措施
第十条 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坚持“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  的原则。各级各类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应当根据具体情况， 采取相应的应急响应。


第十一条 实验室值班人员、实验室管理人员、实验教师以及其 他人员得知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实验室安全事故信息后必须立即  报告。
报告的内容包括：
（一）事故发生的地点、时间；
（二）事故的类型和人员被困与伤亡情况；
（三）已采取的控制措施及其它应对措施；
（四）报告人姓名、联系电话、所属部门。
第十二条 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安全事故时应按照以下程序紧急 处理：
（一）现场工作人员要立即组织人员疏散，远离事故现场，确保 无人员受到二次伤害。
（二）根据事故情况，立即报告所在院（部门）负责人。事故不能很快得到有效控制时，应立即报保卫处和拨打 110 或 119，如有人员伤亡时报校医院和 120，校保卫处和校医院接到报告后应立即派人赶到现场处理。
（三）事故所在院（部门）负责人根据现场情况，报告相关部门，并按照预案立即组织力量实施事故救援与处置，防止事故扩大，做到事故应急救援不拖延、不推诿，力争把事故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第五章 几类事故应急处置的程序与措施
第十三条 实验室安全事故应当根据事故的性质和类型按照以下 程序进行处置：


（一）实验室火灾和爆炸事故：当实验室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时，要全力组织人员疏散和自救工作。同时，要在第一时间拨打 119 报警，并向所在院（部门）和相关部门负责人报告。事故所在院（部门）负责人、相关部门负责人要亲临现场，组织教职工开展救人和灭火工作。保卫处立即组织相关技术人员赶赴现场，扑灭早期火灾，采取诸如切断电源、气源，抢救危险品等紧急安全措施，避免继发性危害；校医院立即赶到现场抢救伤员并妥善安置，必要时拨打 120 请求社会医疗机构援助；事故所在院（部门）负责清点人员，事故中受伤人员要及时送医抢救；疏散出来的物资应由事故所在院（部门）派人看护，凡是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品等均应谨慎处置，切实保证安全。
（二）实验室中毒事故：当实验室发现有人员中毒时，首先要打开窗户通风，并将中毒者转移到安全地带，解开领扣，让中毒者呼吸到新鲜空气，使其呼吸通畅，严重的立即报告校医院和拨打 120，或就近送医院救治，不得延误。同时报告所在院（部门）和相关部门。
[bookmark: _GoBack]（三）实验室触电事故：当实验室发现有人员触电时，要安全切断电源，使伤员远离电源，保护伤员生命。若来不及切断电源，可用绝缘物挑开电线，在未切断电源之前，切不可用手或身体其它部位直接接触触电者，也不可以用金属或潮湿的物品挑开电线。严重的立即报告校医院和拨打 120，或就近送医院救治，不得延误。同时报告所在院（部门）和相关部门。
（四）实验室机械伤害事故：当实验室发现有人员受到机械伤害


时，要采取积极措施，安全切断电源，或采用科学方法使伤员不受到机械的二次伤害，保护伤员生命。严重的要立即报告校医院和拨打  120，或就近送医院救治，不得延误。同时报告所在院（部门）和相 关部门。
（五）实验室化学灼伤事故：当实验室发现有人员受到强酸、强碱及其它化学药品灼伤时，应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伤处，冲洗后用苏 打（针对酸性物质）或硼酸（针对碱性物质）进行中和。溅入眼内时，在现场立即就近用大量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严重的立即报告校医院和拨打120，或就近送医院救治，不得延误。同时报告所在院（部门）和相关部门。
第十四条 各院（部门）应当根据各实验室危险源的类型和等级， 制定相应安全应急预案。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预案是学校处置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应急准备和响应 的工作文件，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招标采购中心）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时修订本预案。
第十六条 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